
■ 注销公告

托克托县科技创新创业协会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51150122MJY483277P）依

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经法

定代表人和理事会决议，拟向托克托县

民政局申请注销登记，请债权人于本公

告发布之日起 50 日内，向本单位清算组

申报债权。

特此公告

托克托县科技创新创业协会
2026年3月20日

■ 遗失声明

李逸凡系内蒙古润安律师事务所

律师，将律师执业资格证遗失，证号：

11508201811051120，特此声明。

李素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

丢 失 ， 残 疾 证 号 ：

15012319831015312562，声明作废。

内蒙古金黄旗商贸有限公司将公章

丢失，印章编号：15092310007572，将财

务章丢失，印章编号：15092310007573，

将 法 人 章 丢 失 ，印 章 编 号 ：

15092310007575，法定代表人：任彪，声

明作废。

泛华联兴保险销售股份公司内蒙古

分 公 司 遗 失 银 行 密 码 单 ，核 准 号 ：

J1910014157302， 账 号 ：

0602001209000053407，开 户 银 行 ：中 国

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民族商

场支行，声明作废。

内蒙古蒙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统

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91150105MAE8FN-

PW5W）将公章和法人章遗失，声明昨

废。

姓 名 ：高 娃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
150402195609251329）系国家统计局内蒙

调 查 总 队 公 职 律 师（ 执 业 证 号 ：

11504202411109079），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

遗失律师执业资格证，声明作废。

张 敏 、郝 乐（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152726198804291820 、

152726198702182113）将鄂尔多斯市恒为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鄂尔多斯恒大名

都2号楼1单元1101室房屋购房收据丢失，

金额：1324387元，声明作废。

东长君将大中型拖拉机牌照丢失，

牌照号码：蒙 05·48841，挂车架号码：

NF1204005744，发动机号码：11051528，

声明作废。

将崔博南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出

生证明编号：T150145164，声明作废。

赵 辉 将 执 行 公 务 证（编 号 为 ：

15020908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2026年3月20日

■ 公告

杨丽珍（612723197710240421）：

高树平于 2026 年 3 月 3 日已将鄂尔

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5）内 06

民终 2857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第三项项下

判决的连带清偿款项及诉讼费共计人民

币 叁 万 贰 仟 零 陆 拾 玖 元 叁 角 陆 分

（￥32069.36）提存至我处。请您及时到

我处办理提存领取事项，并于 2031 年 3

月 2 日前来我处领取上述款项，如逾期

不来领取，我处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

将该提存款上缴国库。

特此公告

联系电话：（0477）2291111、2292222

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佳信公证处
2026年3月20日

国家税务总局
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

如意税务所催告书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
呼开税如意强催〔2026〕002号

内蒙古勤达科技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
号：911501005851939943）

本机关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向你（单

位）送达呼开税如意税通〔2026〕001 号

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

知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本

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

十五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规定，

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

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下列

义务：

事由：通知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依

法缴纳税款和滞纳金。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

理法》第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、第三十一

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、第四十条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

则》第七十三条、第七十五条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之规

定。

通知内容：你单位目前未依法履行

《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济技术开发区

税务局如意税务所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

（呼开税如意税通〔2026〕001 号），我局

依法向你单位催缴未缴纳的法拍应缴

纳税款（大写）肆仟伍佰壹拾万叁仟柒

佰 零 肆 元 壹 角 壹 分（小 写 45103704.11

元）。

上述未缴纳的法拍应缴纳税款加收

的滞纳金，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

纳入库之日止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

之五的滞纳金，滞纳金数额根据上述税

款实际滞纳天数计算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

法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

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

书之日起 3 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

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

权利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

法强制执行。

地址：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工业

新区开放大街以北思源南路以东
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洪忠海，吴军

（150103192001 120103200006）

2026年3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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